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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師會轄下的破產法委員會業已研究《公司 (企業拯救 )條例草
案》的內容，其條文與《 2000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中的相關擬議條
文大同小異。香港律師會曾於 2000年 3月 20日就《 2000年公司 (修訂 )條
例草案》向有關的法案委員會提出意見。

破產法委員會就現時的法例擬稿所提出的意見，集中於闡述最有可

能影響臨時監管程序的使用及成效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將會繼而影響到

在香港實行一套設有暫止期的企業拯救機制的可行性。

業界一直認為有需要訂定企業拯救程序，讓公司既可在獨立第三者

的管理及控制下進行企業拯救，同時亦可保障公司免受債權人採取的行

動所拖累。業界亦認為，這是香港現行的無力償債法例中的不足之處。

新訂的條例草案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應付這方面的需要。不過，基於

下述理由，即使推行企業拯救程序，實際上能否廣泛地付諸實行，實在

大有疑問。如何有效執行條例草案擬議第 16條，屬本會是次研究的重點
所在。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16條條條條        對某些僱傭合約所負的法律責任對某些僱傭合約所負的法律責任對某些僱傭合約所負的法律責任對某些僱傭合約所負的法律責任

條例草案第 16條並不容易詮釋，但該條的建議似乎可綜述如下
 

(a) 獨立的臨時監管人須當作對在下述合約下的 “工資、薪金及其
他權利 ”負上個人法律責任     在 “有關日期 ”(展開臨時監
管程序的日期 )之前存在的僱傭合約，但限於在緊接有關日期
之後的 14天內獲該臨時監管人以書面方式接納的合約的債
務，或臨時監管人選擇在有關日期之後聘用的有關人士的合

約。 (條例草案第 16(1)(a)及 (b)條 )

(b) 倘臨時監管人不接納或明確終止僱傭合約，該合約須當作在

有關日期之後的 14天被終止。 (條例草案第 16(2)(a)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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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倘該合約在該等情況下被終止或當作被終止，則在有關僱傭

合約下的 “工資、薪金及其他權利 ”須當作是在有關日期當日或
之後所招致的該公司的債務，並以相同於 “限定債務 ”的優先次
序由該公司的臨時監管人從該公司的財產中撥出和支付。 (條
例草案第 16(2)(b)(i)及 (ii)條 )

(d) 任何在有關日期後存在或訂立的僱傭合約下的債務，如涉及

工資或薪金或向職業退休計劃或公積金計劃的供款，須當作

是 “限定債務 ”。 (條例草案第 16(4)條 )

(e) 這類 “限定債務 ”須優先從有關公司的財產中撥出和支付。其優
先次序次於固定押記，但先於就臨時監管人在履行職務時所

招致的債務、其本身的酬金及推行臨時監管程序的開支及費

用而給予臨時監管人的彌償。這些款項的償付優先次序通常

高於所有其他申索，惟固定押記除外。 (條例草案第 16(3)條 )

因此，就該條所產生的實際效果而言，即使有關公司的現行僱傭合

約不為臨時監管人所接納，就現行僱傭合約之下的債務而須支付的款

項，仍須優先從該公司的財產中撥出和支付；除固定押記外，其優先次

序先於所有其他債務。這些債務的優先次序亦先於進行臨時監管所招致

的開支。

此外，條例草案附表 2第 3(d)條規定，臨時監管人須根據第 8條的規
定，將記錄該公司持有 “信託 ”戶口的誓章送交破產管理署署長、公司註
冊處處長及高等法院登記處存檔。該戶口主要用於支付該公司所有在有

關日期之前憑藉《僱傭條例》而拖欠其前僱員的債務。條例草案第 8條
規定，公司如要委任臨時監管人及展開任何暫止期，先決條件就是必須

先將此誓章存檔，因而變相規定公司必須首先開立信託戶口及籌集到這

方面的資金。

因此，這些債務似乎受公司資產的押記所保障，並須以信託戶口形

式清付款項。就後者而言，這是展開臨時監管程序的先決條件。

本會先前曾因應《 2000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第 168(zk)條的內
容，就此事提出意見。總括而言，本會認為，尋求臨時監管的公司的資

產及債務情況往往並不清晰，債權人的支持通常相當重要。然而，條例

草案就進行企業拯救程序期間支付工資、薪金及其他應得款項方面訂定

了多項規定，以致臨時監管程序很有可能無法廣泛付諸實行。

本會提出此項論點的理據如下   

1. 一般而言，擬尋求臨時監管及申請實施暫止期的公司很可能

正處於無異於無力償債的情況，及／或只持有極少資金或資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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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處於困境的公司一般都沒有備存妥善或完整的紀錄。評估有

關公司的真正財政狀況通常需時數個星期甚或數個月。

3. 由於這些公司的財政狀況往往並不明朗，因此進行企業拯救

程序後能否成功扭轉公司困局實屬未知之數。原則上，如要

企業拯救程序成功，這些公司至少需要銀行及債權人予以支

持。大部分銀行及債權人在決定是否施以援手時，均會評估

該公司的業務經營前景，亦會評估臨時監管人的行動能否帶

來正面效果。事實上，銀行及債權人定會首先評估有關公司

的真正財政狀況及其業務，並證實企業有明朗的持續經營前

景後，才會承諾以有限度及循序漸進方式支持有關公司。

4. 在上述情況下，債權人通常均不願或不能在 14天內作出評
估，並承諾支持有關公司。因此，在大多情況下，臨時監管

人都會採取審慎做法，就是不讓現有員工留任。公司原有的

主要僱員原本可以繼續為將來重組後的公司效力，但這些員

工結果卻可能會因上述情況而流失。

5. 條例草案規定，有關公司須開立信託戶口，用以向僱員清付

尚欠的工資及薪金。換言之，該公司必須首先有足夠的現金

開立該戶口。如要履行這項規定，有關公司便要在進行企業

拯救程序前向債權人作出透支安排。在很多情況下，這項規

定可能會窒礙有關公司採用企業拯救程序。由於公司往往未

能及早評估本身所持有的資產及其價值，以確定是否足以符

合條例草案第 16條的規定，故此上述問題將會更為嚴重。

6. 事實上，即使債權人可能傾向支持有關公司進行臨時監管及

在暫止期間進行企業拯救，但他們也可能要首先為這項債務

提供資金。債權人必須有心理準備，就是在提供資金之前，

並不能肯定公司定能在進行臨時監管之後資可抵債，亦不能

肯定重組工作定然帶來正面效果，讓有關企業的業務能夠重

上軌道，並應付債務。

當然，我們難以綜論所有企業拯救計劃的性質及債權人的態度，但

本會認為，現行條文最有可能產生的效果，就是較大的債權人都會認

為，只有在取得有關業務的可靠財務資料，並確定有關企業的資產實力

相對較雄厚後，他們才會選擇進行企業拯救程序。事實上，出現這種情

況的機會微乎其微。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業界一直認為有需要在香港訂定有關暫止期的法例，讓有能力繼續

經營的公司在推行企業拯救程序時得到保障。現條例草案所提出的建

議，旨在改善目前的制度。現時，企業如要在重組期間獲得保障，都須

依靠非正式的安排，或須透過提出清盤呈請及委任臨時清盤人，但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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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既複雜紛繁，又所費不菲。不過，基於上文所述的種種問題，條例

草案可能會導致一個情況，就是只有那些備有可靠財務資料，並在推行

有關程序的最初階段已有一定資產的公司及業務，才會採用臨時監管程

序。然而，具備這些條件而又要動用企業拯救程序的個案可說是少之又

少。因此，本會認為，臨時監管程序將不會廣泛地付諸實行。多年以來，

當局和有關各方為在香港制訂一套可行的企業拯救制度而付出了不少

時間和心血，如果實際上不能廣泛應用，實在極之可惜。

香港律師會

破產法委員會

2001年 9月 6日


